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发布2005年国家艾滋病防治社会动员经费项目

招标指南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更好地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推动《中国预防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年）》、《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各项目标和国家艾滋病防治“四免一关怀”政策措施的落实。经研究，决定对2005年国家艾滋病防治社会动员经费实行招标并进行项目管理。为此我们制订了《2005年国家艾滋病防治社会动员经费项目招标指南》（以下简称《指南》）（见附件1），请有关单位根据《指南》要求和本单位实际情况，积极组织项目申报工作，于11月15日前将“2005年国家艾滋病防治社会动员经费项目计划书”（见附件2），报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项目申报所需的各种材料（包括项目招标指南、计划书等），请从网站下载（网址：www.chinaaids.cn）。

联系人：辜  嵘   马英鹏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南纬路27号  100050

电  话：010-83157906  传真：010-83157903   

附件：1、2005年国家艾滋病防治社会动员经费项目招标指南

       2、2005年国家艾滋病防治社会动员经费项目计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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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05年国家艾滋病防治社会动员经费项目

 招  标  指  南

为贯彻实施《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年）》（以下简称《规划》）和《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推动国家艾滋病防治“四免一关怀”政策措施落实，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根据2005年艾滋病防治工作安排，今年国家艾滋病防治社会动员经费仍实行项目招标管理，现将有关事宜公布如下：

1、 招标原则

项目经费投入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发挥我国行业协会学会和社团等社会力量的作用，调动社会各行业力量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积极性，扩大参与面，动员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在政府统一规划和部署下、在非政府组织具有工作优势的防治领域开展活动。特别是在高危行为干预、宣传倡导、反歧视、关怀救助和动员社会力量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鼓励和支持非政府组织开展高危行为预防干预工作。支持的活动领域主要是针对性工作者、吸毒者以及男男性接触者、大型工程、建筑工地和流动人口居住地区的长期外出打工人员或外来务工人员等高危人群的推广使用安全套和清洁针具、同伴教育、咨询服务、宣传干预等活动；针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开展的生活救助、心理咨询及家庭和社会支持活动等。

项目重点支持一些在国内有影响的、并有艾滋病防治工作经验的全国性社会团体等机构（包括部直属院校）。单个项目预算总额原则上不得超过15万元。所报项目要突出社会参与的特点，重点支持与当地艾滋病防治工作形成互补多部门合作的项目，并通过实施项目提高参与项目活动人员的能力。不鼓励资助技术要求很高（包括硬件投入较大）的项目，不支持需要一年以上才能完成的项目，不支持单纯的研究项目。

2、 项目实施期限和金额

每个项目具体实施时间可根据项目活动确定，实施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经费总额度为600万元人民币。

3、 2005年重点支持的项目领域

（一）行为干预项目：以改变危险行为、预防传播为主

主要支持以下领域：

1、男男性接触者：以开展同伴教育、推广使用安全套等干预活动为主。

2、吸毒人群：针对注射吸毒人群，开展清洁针具和针具交换；针对海洛因吸食者配合美沙酮维持治疗，进行心理辅导；同伴教育、咨询检测服务、安全性行为教育，促进安全套使用降低危害等干预活动。

3、娱乐场所服务人员：进行外展服务，场所干预，建立辅助中心，推广使用安全套，鼓励为性病病人、性伴免费发放安全套及提供转介服务的活动，鼓励接受性病诊疗与生殖健康服务等综合干预措施活动。

项目要求在实施地区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项目实施后，有减少人群中的相关危险行为，控制艾滋病经性接触和经吸毒途径传播的效果评价证据。

支持力度：约占总经费的45％
（二）社会关怀项目：以帮助感染者及其家庭成员为主

主要支持以下领域：

1、感染者互助：帮助感染者建立互助小组，并开展活动为主。

2、针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及其家庭成员（包括孤老和孤儿）：开展生活救助、心理咨询和社会支持、关怀等活动。重点支持开展以家庭和社区为基础的关怀和生活照顾等服务活动，完善社区服务，营造有利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生存的宽松环境。

3、生产自救新模式试点。

要求项目采取切实可行并能长期运转的方法，探索普及生产自救的技术方法，改善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的生活质量，减轻他们及家庭成员在生活、就业等方面受到的歧视和压力，提高感染者和病人的生活技能。

支持力度：约占总经费的35%。

（三）健康促进项目：以提高知识、改变态度（歧视）为主

主要支持以下领域：

针对重点人群的面对面健康教育：包括针对校外青少年、流动人口（车站、码头、机场、及流动人口居住地）、建筑工地、旅游景点、宾馆、农村等，通过外展工作、小媒体宣传或同伴教育等目标人群易于接受方式开展预防艾滋病、性病宣传教育，推广使用安全套，针具交换和清洁针具等有意义干预措施;提高其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

项目的实施应有利于营造艾滋病防治的社会支持和反歧视环境。项目申报单位要描述在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活动方面的能力；制订切实可行的项目实施计划；明确实施地点、目标人群的需求和项目活动的方式；项目活动中使用的方法、措施要科学、准确，并符合理论要求；项目活动形式要具有新颖性和有针对性。

支持力度：约占总经费的20%。
4、 申报要求

（一）申请单位

申报项目的单位必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艾滋病性病预防与控制项目的实施条件和能力的全国性社会团体等非政府机构（包括部直属院校）。项目计划书需要由机构和团体法人签署意见并签名，同时加盖单位公章。每个机构申请的项目一般不得超过5个。不接受以个人名义申报的项目。

（二）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必须是实际主持和实施项目的工作者、应具有副高级以上技术职称或副处级以上职务。每个项目负责人负责的项目总数不得超过2个。

（三）项目计划书的要求

1、项目活动应符合国家和各省艾滋病防治总体规划和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要求，应对当地艾滋病性病防治工作产生积极推动意义。

2、项目内容要具备科学性、可行性。

3、项目目标人群和预计数量要明确。预期目标要清楚，可量化，可测量评估。

4、项目活动要思路清晰，方式明确，内容详细，便于实施。

5、项目预算要实事求是，真实可信。

6、要描述完成项目所需的必要条件和已具备的条件。

7、要有明确的项目实施步骤及时间表。

8、每个项目至少应有4名执行人员（包括项目负责人）。

5、 项目申报和管理程序

（一）项目负责人应认真详实的填写《2005年国家艾滋病防治社会动员经费项目计划书》（见附件2），并由单位法人签署意见、加盖单位公章后在规定时间内上报，逾期不予受理。

（二）项目计划书一律用A4纸填写，计算机打印，一式三份上报到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国艾办”）汇总，同时提供项目计划书电子文件。电子信箱：g_rong@yahoo.com, mayingpeng@yahoo.com.cn。

（三）国艾办将组织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对上报的项目进行评审。委员会将按经费支持领域分组审议并通过集体讨论后报有关领导审核。对审核通过的项目将下达项目批准通知、《项目执行协议书》和《项目实施方案》，通知项目批准的经费额度和专家意见，要求各执行单位按批准额度和专家组意见，制定《项目实施方案》，签订项目执行协议书，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后寄至国艾办。

（四）国艾办收到《项目执行协议书》和《项目实施方案》后，组织专家组进行评议；完成后，国艾办将下达《项目经费拨款函》和《项目实施方案》专家审核意见，对审核通过的项目将按照提供的财务账号下拨85%的项目经费；实施方案还需再次调整的项目，将在方案调整完成并经专家审核通过后下拨85%的项目经费；项目最终完成并经过审查合格后再下拨另15%项目款。

（五）项目执行过程中，国艾办将组织专家组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现场抽查和督导评估。项目实施单位应加强项目管理、自我检查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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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编号：                 
2005年国家艾滋病防治社会动员经费

项目计划书

项目名称：                                                 
申请经费：                                         （万元）

申请单位：                                                 
联系地址：                                    邮编：       
项目负责人：                      职务/职称：              

开户银行：                          户名：                  
帐    号：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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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格可自行制作，一律用A4复印纸打印上报。
